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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

傅 建 成

早婚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

本 文重点对民国时期同处于黄河流

域的河北
、

山西
、

河南和山东 四省华北农村盛行 的早婚现象进行 了探讨
。

指出无论

从订婚年龄还是结婚年龄上看
,

早婚在农村家庭生活中都 占有突出的位置
。

同时
,

因

不 同家庭经济背景和区域间性别比例等因素的影响
,

早婚现象在贫富家庭间和区域

间都存在差异
。

本文还就早婚对夫妻年龄差数以及家庭生活的影响和早婚现象久盛

不衰的根本原 因进行了分析
。

作者
:

傅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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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1 9 6 2 年生
,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师
。

从家庭社会学角度看
,

婚龄是婚姻规范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也是家庭成立的一项条

件
。

一般而言
,

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女青年才能够被社会允许组成家庭
。

婚龄的大小往往

与特定时代和社区中人们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 由该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 价

一起
。

本文试对民国时期同处于黄河流域的河北
、

山西
、

河南和山东四省华北农村普遍存在

的早婚现象作一初步论述
。

一
、

订婚年龄与结婚年龄

民国时期早婚是华北农村在婚龄上所呈现出来的最引人瞩目的特点
。

先看订婚年龄
。

订婚是农家为子女完婚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
。

大多数家庭都十分热衷

于在子女很幼小的时候就为他们订婚
。

从年龄段上看
,

大多集中在子女出生到 10 岁左右
,

甚

至还有子女未出世时便由父母为他们订婚的
。

在这方面
,

各地县志的记载颇多反映
。

我们仅

以河北
、

河南一些地方的情况便可窥见一斑
。

尽

当然
,

订婚年龄早并不限于河北和河南两省
,

实际上在山东和 山西也很普遍
,

如在山东

邹平县
, “
男子到七

、

八岁
,

女子到十二
、

三岁时
,

就请媒宾介绍婚姻
。 ” ① 萃县

, “
早婚为唯

一陋习
,

上中户之家男子尚未成人往往为之定婚
。 ” ② 茬平县

, “

普通之家男子至十五
、

六先由

父母主持定配
。 ” ③ 在山西浮山县

, “
两姓议婚

,

近多不待男女长成
。 ’ ,

④ 订婚早不仅普遍
,

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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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从社会舆论角度看
,

人们趋于鼓励早订婚
,

对那些晚订婚者往往进行贬斥
。

30 年代一

项关于山东省邹平县风俗的调查表明
, “

普通人家及一般的丰富人家
,

若其子弟在十一
、

二岁

至十五
、

六岁的时候
,

不要娶媳妇
,

或未订婚
,

就是很耻辱的一件事
,

外人也都讥笑他
。 ”① 另

据河北省固安县柳泉村镇的调查
,

若农家女子
“

过了二十岁还未定婚和结婚
,

那就意味着不

会找到适合的丈夫
,

不是丈夫的岁数过大
,

就是替人家儿女作后娘
,

要不就是降低身分
。 ”
这

种情况被人们称为
“

班下了
” 。

② 由此可见
,

晚订婚在舆论上是不受人们支持的
。

表 1 河北
、

河甫农村订婚年麟衰

嘴

喊

踌

省省 别别 县 别别 订婚年龄龄 资料来源源

河河河 平山山
“

平山男女
,

往往自幼订婚
。 ”” 《平山县志料集 》 卷 10

,

民国 21 年铅铅

JJJ匕匕匕匕 印本本

昌昌昌黎黎
“
男女数岁以至十余岁皆议婚

。
”” 《昌黎县志 》 卷 5

,

民国 22 年铅印本本

滦滦滦县县
“
邑俗喜极裸论婚

,

矜甚者乃必侯诸诸 《滦县志 》 卷 4
,

民国 26 年铅印本本

痘痘痘痘后
,

然未有过十岁不论婚者
。 ”””

雄雄雄县县
“

订婚多在十岁左右
。 ””

《雄县新志》 第 7 册
,

篇 16
,

民国 1888

年年年年年铅印本本

菜菜菜城城
“

大抵儿女数岁
,

父母即为之订婚
。 ”” 《菜城县乡土地理 》 上册

,

民国 20 年年

石石石石石印本本

河河河 林县县
“

定婚则自裸裸以至及婚
。 ”” 《林县志 》 卷 10

,

民国 21 年铅印本本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获获获嘉嘉
“

男女订婚
,

普通多在极裸
。 ”” 《河南获嘉县志 》卷 9

,

民国 24 年铅印印

本本本本本本

新新新安安
“

凡男女小儿初生的
,

为父母者即怀怀 《新安县志 》 卷 9 民国 27 年铅印本本

订订订订定婚姻之意
。
”””

光光光山山
“

邑俗相契者
,

自幼结亲
。 ””

《光山县志约稿》卷 1
,

民国 25 年铅印印

本本本本本本

住住住师师
“
男女数岁

,

有媒人者视两家之门户户 《僵师县风土志略 》 第 5编
,

民国 2333

相相相相当
,

即为之提亲
。 ””

年石印本本

对大多数农家而言
,

订婚之后并不意味立即结婚
,

一般来说
,

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

从数

月到数年不等
。

但是
,

由于订婚过早
,

由订婚到结婚
,

尽管中间有过渡期
,

男女双方的结婚

年龄依然很小
。

这一点
,

我们仍可从河北
、

河南的县志得到证明 〔见表 2)
。

此外
,

民国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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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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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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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22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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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 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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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对华北部分地区所进行的实地调查
,

也同样反映出农家子女结婚过早的现象
。

20 年

代后期
,

李景汉先生在河北定县的调查表明
,

男子尽管有迟至 30 岁的结婚者
,

但却是极个别

的例子
,

普遍情况是
“

从十三至十五岁
,

有早至十岁左右者
。 ”
女子的结婚年龄集中在

“

十五

至十八岁者最多
,

有早至 13 岁者
,

少有超过 20 岁者
。 ”① 在重点调查的 51 5个农家中

,

只结

婚一次并在调查时依然活着的夫妇共计 7 “ 对
, “

其中男子不满 10 岁时即结婚的幼童 10 个
,

内有小至 7 岁者
, 1 0一 14 结婚之男子 3 07 人

,

内有 14 者 12 4 人
,

女子最幼之结婚年龄 12 岁
。

7 6 6 人中有 8个 12 岁出嫁的幼女
,

13 者计 16 个
,

14 岁者计 35 个
,

15 至 19 岁者为最多
,

共

计 5 28 人
。 ” ② 在山东省邹平县

,

根据一份 30 年代中期对全县 9个月内 12 6 6件结婚登记的严

密调查
,

发现早婚
“

实在成为人口 问题的中心问题
。 ” ③ 这 12 6 6 对新婚夫妇中

,

男子以 15 岁

结婚为最多
,

占总数的 12
.

4肠
,

如果把 20 岁以前结婚男子的百分数相加
,

占 53
.

86 % ;
女子

的结婚年龄
,

其早婚程度虽不如男子严重
,

但同样很高
,

以 17 岁为最多
,

占 35
.

86 %
,

如把

20 岁以前的结婚女子的百分数相加
,

占 72
.

2呱
。

④

订婚年龄与结婚年龄表明
,

早婚现象在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中相当普遍
,

实际上 已成

为人们在成立家庭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一种模式
。

自然
,

我们不能把早婚看成是华北农村独有

的现象
,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农村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

只是
,

华北农村更为突出
。

这正是它

所具有的区域特色
。

如果我们把华北与华南和全国的情况作一对比
,

这一点将会更清晰
。

社

会学家乔启明先生于 1 9 2 9 年至 1 9 3 0 年对全国 n 个省 22 处地方的 1 2 4 56 个农家进行了调

查
。

在调查中有 1 0 8 3 2 个农家的 1 1 5 8 名男女结婚
。

其中在 14 岁以下结婚的
,

男子占 4
.

8%
,

女子占 5
.

4% ;
由 15 岁到 19 岁的

,

男子占 40
.

3%
,

女子占 6 6
.

8% ;
20 到 24 岁的

,

男子占

39
.

4俗
,

女子占 2 5
,

4铸 ;
25 到 29 岁的

,

男子占 10
.

1呢
,

女子占 2
.

3%
。

如果把上述全国农

村结婚年龄分配百分比作为标准的话
,

那么华北农村早结婚的百分 比率明显要高于华南农村
。

据统计
,

在 14 岁以下结婚的
,

华北男子占 10
.

9 %
,

女子占 9
,

4%
,

而华南同年龄级的
,

男子

仅 1
.

6呢
,

女子仅占 2
.

8铸 ;
由 15 到 19 岁的

,

华北男子占 4 1
.

3佑
,

女子占 70
.

2呱
,

而华南

男子则占 44
·

3%
,

女子占 30
.

1铸
。 ⑤

二
、

早婚现象的内部差异

在华北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中
,

不同阶层
、

不同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

第一
,

贫富家庭之间的差异
。

这种差异表现为两方面
,

一是相对富裕的家庭早于相对贫

困的家庭
,

这一点无论在订婚上还是结婚上均如此
。

如河北邯郸县
, “
富者订婚多早

,

贫者订 召

婚多迟
。 ” ⑧ 河南林县

,

农家结婚
“

富者早而贫者稍迟
。 ” ⑦ 二是相对富裕的家庭偏重于男子早

娶
,

女子晚嫁
,

而贫穷之家则突出女子早嫁而男子晚娶
。

如在河北井隆县
, “
富人多以儿子

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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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调 查中华北含安徽宿

县
,

但主要是河北
、

山东
、

山西
、

河南 4 省
。

《邯娜县志 》 卷 6
,

民国 28 年刊本
.

《林县志 》 卷 10
,

民国 21 年铅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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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河北
、

山西
、

河南
、

山东农村结 . 年. 农

气

件

导

省省 别别 县 别别 订婚年龄龄 资料来源源

河河河 望都都
“
多有十四

、

五岁娶妻者
. ”” 《望都县志》卷 0 1

,

民国 23 年铅印本
。。

JJJ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盐盐盐山山
“
男婚无过二十

,

过则以为孩怪
。 ”” 《盐山新志》 卷 24

,

民国 5 年刊本
。。

清清清河河
“

结婚普通在男女二十岁以下
. ”” 《清河县志》 卷 9

,

民国 23 年铅印本
。。

山山山 永和和
“

男子多系十七岁以上
,

二十二岁以以 《永和县志》 卷 5
,

民国 20 年抄本
。。

西西西西 下
,

女子多系十六岁
、

十九岁以上
。 ”””

乡乡乡宁宁 女子
“

今则十五
、

六岁
,

竟有十三龄龄 《 乡宁县志 》 卷 7
,

民国 6 年刻本
。。

即即即即已及弃者
。 ”””

虞虞虞乡乡
“
今俗迫不及待

,

尽有十三
、

四即行嫁嫁 《皮乡县新志》卷 3
,

民国 9 年石印本
...

娶娶娶娶
. ”””

河河河 通许许
“
男女未达成年即行结婚

。 ”” 《通许县新志 》卷 U
,

民国 23 年刊本
。。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淮淮淮阳阳
“
以十六 以上

,

二十二以下为普通习习 《淮阳县志》 卷 2
,

民国 23 年铅印本
。。

惯惯惯惯
。 ”””

获获获嘉嘉
“
婚嫁之期则在十七

、

八岁上下
。 ”” 《获嘉县志 》 卷 9

,

民国 24 年铅印本
。。

山山山 济宁宁
“

济俗早婚
,

男女婚嫁鲜有过二十岁岁 《济宁县志》 卷 4
,

民国 16 年铅印本
。。

东东东东 者
。 ”””

长长长清清
“

男子约在十六
、

七岁以上
,

女子约在在 《长清县志 》 卷 2
,

民国 24 年铅印本
。。

十十十十八
、

九岁以上为婚嫁之期
。 ”””

陵陵陵县县
“
俗喜早婚

,

男子十三
、

四娶妻者为为 《陵县续志 》 第 16 编
,

民国 25 年铅印印

常常常常
,

至十六
、

七岁娶妻者概不多见
。 ””

本
。。

早婚为最乐最幸之事
,

养儿至十二三岁即为之婚娶
,

以盼弄孙之乐
,

故富家男子娶亲至晚不

过十五岁
,

甚有十岁前即娶亲者
,

贫家亦有早婚者
,

但为数甚少
。 ” ① 阳原县同样也是

“

富贵

之家
,

男子十五而娶
,

女则十七始嫁
。 ”

但是
“

贫农则而立不惑之年始得积资聘妇
,

女则年仅

十五即嫁
。 ” ② 可见

,

家庭因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同
,

实现早婚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
。

第二
,

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

从华北 4 省农村的实际情况看
,

河北
、

河南
、

山东 3 省男子

① 《井径县志》 第 10 编
,

民国 23 年铅印本
.

② 丁世 良
、

赵放
: 《中国地方志 民俗资料汇编 》 (华北卷 )

,

书月文献出版社 19 8 9年 5 月版
,

第 1 6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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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婚严重程度超过女子早婚
。

山东邹平县 1 9 3 5年至 1 9 3 6年的调查表明
,

平均结婚年龄为男

早于女
,

男子以 15 岁的最普遍
,

女子则以 17 岁为最多
。

① 李景汉在河北定县的调查结果也具

有类似情况
。

男子结婚年龄最集中的在 10 岁至 14 岁
,

而女子则大多数在 巧 岁至 19 岁
。

② 河

南沁阳县的情况也很具有代表性
,

人们把男子十二三娶妻
,

女子十四五出嫁
, “

视为惯常
” 。

③

但与上面 3 省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

山西省农家女子早婚情况严重于男子
。

我们仅以清源为例

来作说明
,

据乔启明对该县 14 3 个农家人口调查
,

男子已婚的数目为 95 人
,

女子为 94 人
。

男

子结婚的年龄
,

最早的为 14 岁
,

最晚的 39 岁
,

而女子出嫁最早的为 12 岁
,

最晚的 29 岁
,

男

子结婚年龄最多的为 27 岁
,

女子最多的为 14 岁
。

④

造成华北农村社会早婚现象内部差异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

从贫富家庭的差异来看
,

最根

本的原因是来自于不同家庭 的经济条件
。

对那些家境较好的家庭来说
,

父母或家长为了父系

血统以及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财产与门第的不间断传递
,

往往
“

抱着
`

接着香炉脚
’

的

观念
,

得子抱孙的嗣续心理颇切
。 ” ⑤ 因而常常在 自家儿子处于年幼的时候

,

便为他们订婚或

结婚
。

在这些家庭看来
,

早婚是控制儿子生育行为并满足家庭或家族生育愿望的好办法
。

相

反
,

对那些家境较差的家庭来说
,

让儿子早婚更主要的是从为家庭生产和生活找帮手的角度

来考虑的
,

如山东陵县
“

早娶妇可帮做衣食也
” ,

⑥ 就是很好的说明
。

但是
,

尽管穷困家庭有

这种早婚的心理和要求
,

终因经济困难
,

却又很难预求早婚
,

只有多纳聘礼
,

才能为自家儿

子订婚
,

其结果结婚年龄就更不
一
定了

。

而为了凑足聘礼及减轻家庭经济上的窘境
,

他们又

只好提前嫁女
,

如在河北省阳原县
,

贫家之女之所以
“

年仅十五岁即嫁
” ,

主要目的是
“
一则

减轻负担
,

一则借得彩礼
。 ” ⑦

与造成贫富家庭早婚差异原因不同的是
,

区域间的差异更多地与男女性比例问题相关
。

山

西省之所以女子早婚程度较其它 3 省突出
,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该省性别比例失调比其它省要

严重
,

即男子对女子剩余过多
。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
,

男多于女的现象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普遍

情况
,

并不是山西一省如此
,

就华北而言
,

河北
、

山东和河南也同样存在
。

但问题在于山西

这种性别 比例失调的现象较为严重
。

据国民政府 内政部 1 9 2 8 年调查
,

山西省性别 比例为

1 37
.

08
。

30 年代实业部的调查为 1 28
.

9
。

⑧ 而同期华北其它 3 省的比率均 比山西省要低
。

1 9 30

年河北省为 1 1 5
.

7 5
,

1 9 3 1 年河南为 1 1 4
.

4 9
,

⑨ 19 3 3 年山东为 1 1 7
.

7
。 L 另据 3 0 年代中期对山

西人口的总调查
,

共计有 1 05 个县
,

其中
“ 1 02 县都是男多于女

,

每县平均男超于女 1 万 2 千

余人
。 ’ ,

@ 从原因上看
,

女子之所以少
,

主要是因
“
溺女的风气

,

缠足的恶习与生育困难
。 ’ ,

L 其

中溺女之风影响最大
,

据刘容亭对山西阳曲等 22 县 50 个村调查
, “
无溺女风者 17 村

,

有溺

拍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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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风者 33个村
, ”
足见 “ 溺女影响于两性差别之明证

。 ” ① 女子过少
,

无疑给相当一部分男子

成家造成了障碍
,

使得他们不得不在订婚年龄和结婚年龄上有所推迟
。

与此相反
,

在这种情

况下
,

女子因少而变得抢手
,

每至可出嫁的年龄
,

多数即行出嫁
。

正如乔启明根据调查分析

所指出的那样
, `

娶妻难的 口号
,

固已布满了山西全省了
,

如视女子若财贷
,

一女竟可应两家

之聘
,

以致抢亲事件之发生
,

终年不绝
,

视娶亲为大事
,

儿女尚未长成
,

甚至尚未堕地
,

即

将儿媳聘定
,

以致早婚婚风 日甚一日
,

皆是女子少于男子的彰明昭著
。 ” ②

三
、

早婚的影响及原因

气

每

早婚以及由早婚而成立的家庭
,

对夫妻年龄差有很大的影响
。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夫妻年龄差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普遍的丈夫年龄幼于妻子
,

尤以河北
、

山

东和河南为最多
。

李景汉先生对河北定县 51 5 家 76 6 双夫妻年龄差数的调查表明
,

有 53 3双

配偶是夫幼于妻
,

占总数的 69
.

6呱
,

有 189 双是夫长于妻
,

占 24
.

6%
,

有 44 双是年龄相同
,

占 5
.

7铸
。

⑧ 在山东夏津县
, “

女长于男子极普通
。 ” ④ 昌乐县也是

“

通常年龄女长于男
。 ” ⑤ 当

然
,

山西省因男女性别 比例失调严重
,

有一定特殊性
,

多为男长于女
。

但就华北 4 省整体来

看
,

女长于男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除此之外
,

表现在夫妻年龄差数上的另一个特点是
,

无论

男长于女
,

或女长于男
,

大都存在着夫妻年龄差数过大的情况
。

30 年代中期河南省辉县希圣

乡村的调查表明
,

许多农家
“

往往十二
、

三岁的孩子
,

娶一个二十岁的老婆
,

早已司空见惯
,

不足为奇
。 ” ⑧ 山东省邹平县农家很普遍的情况是女子大于男子 3 岁或 5 岁

,

或 6 岁至 8 岁不

等
, “

有时女子要大男子一倍
。 ”
当地流行的

“

十八的大姐九岁的郎
,

不象儿来不象郎
,

要说

是郎来
,

郎又小
,

要说是儿来
,

不叫娘
” ⑦ 的歌谣也很形象地反映出夫妻年龄差数过大的实态

。

河北省的情形与河南
、

山东如出一辙
,

一些县志的记载则表明了这一点
。

如在无极县
,

多数

农家
“
女长于男或十余岁

,

或七八岁
,

至少则四五岁
。 ” ⑧ 高 邑县

“

率妇长于胃
,

甚有相差十

余岁者
。 ” ⑨ 山西省尽管大多是夫长于妻

,

但仅就年龄悬殊上看
,

与其它几省却又是相同的
.

乔

启明在清源县 14 3农家调查的结果是
,

男女结婚年龄
,

平均为男子 26
.

2 岁
,

女子为 16
.

6 岁
,

男女相差 10
.

2 岁
。

。 另一项对定襄县史家岗村 1 33 个农家的调查也表明
, “

各家夫之年龄长于

妻十岁至二十岁者甚多
。 ” 。 不难看出

,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因早婚而对夫妻年龄差数的影响
,

不

仅是普遍的夫幼于妻
,

而且还具有夫妻年龄悬殊过大的后果
。

夫妻年龄差数上的特点
,

对家庭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

不仅夫妻双方因年龄相差过大
,

会

在心理
、

习惯
、

志趣等方面形成障碍
,

而且在生理上也会产生不协调的缺陷
。 “

男子稚弱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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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已强壮
;

男届壮盛
,

而女已衰颓
。 ” ① 其结果是

“

夭病时见
,

家室勃黔
。 ” ② 如在山东萃县

,

因

早婚且女大于男
, “

年龄相差悬殊
,

家庭弊窦丛生
。 ” ③ 这是从女长于男过多的角度而言的

,

同

样
,

若男子长于女子过多
,

也会导致种种不协调的弊端
。

总之
,

早婚对当事人来说
,

由于对择偶过程和成立家庭后所要履行的婚姻角色准备不足
,

必然会造成他们期望不高的婚姻满意度
。

但是
,

早婚作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一种普遍的现象
,

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
,

它存在的原因又是十分深刻的
。

在这方面
,

仅仅把它归结为是相沿 已

久的传统习惯的结果
,

仅以人们思想冥顽不化的保守观念作崇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

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华北农村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

大量材料表明
,

与传统中国社

会相比较
,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

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仍

占绝对优势
。

尽管在某些方面已露出逐渐解体的趋势
,

然而
,

即使与南方农村社会相 比
,

其

解体的程度也处于较为较低下的状态
。

在这种处于较封闭的经济结构中
,

家庭仍是人们最主

要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

家庭经济利益是农家的最主要利益
。

而为了进行生产
,

保证家庭生产

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

劳动力又在家庭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

因此
,

在这样的家庭中
,

婚姻往往

最容易被人们用来当作家庭经济利益的补偿方式
。

男子早婚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意味着早添丁
、

多添丁
,

意味着多了帮手
。

正由于早婚现象根植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厚土之中
,

因此
,

当其生

产方式没有质的改变之前
,

它必然会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

山东省邹平县 30 年代鉴于早婚
,

乃规定了取缔早婚的办法
,

但
“ 乡人多有泥于旧礼而甘心受罚者

。 ” ④ 山西虞乡县在民国初年

改造早婚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

然而结果却是
“

虽经官绅禁止
、

开导
,

此风尚未革除
。 ” ⑤这

些例子表明
,

缺乏社会经济改变的配合
,

对早婚现象仅作人为的限制或疏导
,

往往难以从根

本上奏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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